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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索引：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毛桂芝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

案号：（2019）京0108民初6409号

裁判日期：2020年11月03日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与毛桂芝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

案号：（2020）京01民辖终202号

裁判日期：2020年04月23日

二、案情简介：

原告（委托人）：毛某

被告（受托人）：四川信托

其他相关方：
北京圆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上海觅舒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委托人经北京圆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以下简称“圆融通公司”），与受托
人（四川信托）签订《信托合同》，信托资金用于认购上海觅舒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圆融通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并将由此产生
的信托利益分配给受益人，期限2年。

此信托为通道类信托，四川信托不参与资金管理、运用、处分。

争议焦点：

1、信托合同非本人签字情况下，信托关系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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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信托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毛桂芝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认知、风险偏好进
行评估、识别，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毛桂芝告知产品的具体投资指向。在未履行销售
适当性义务的情形下，是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3、信托合同管辖权问题（文末重点分析）。

三、裁判摘要：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依据司法鉴定毛桂芝与四川信托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信托合同，四川信托虽对该意
见书提出了异议，但经本院释明，四川信托公司不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故本
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但依据毛桂芝与四川信托之间的转账记录中的款项附
录、摘要内容记载来看，毛桂芝汇款400万元给四川信托系投资四川信托-
川诺3号
信托产品，四川
信托汇款给毛桂芝系返还产品的
部分本金及收益，
故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信托合同，但可以认定成立事实上的信托合同关系。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能够
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
：（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
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
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
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就本案信托合同而言，四川信托为川诺3号信
托产品的销售方，毛桂芝为川诺3号信托产品的消费者，四川信托公司作为金融产
品的卖方负有法定适当性义务
，该
适当性义
务的本质为诚信义
务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的具体化，主
要体现为先合同阶段的诚信义务
。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买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
，川诺3号信托产品属于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四川信托公司应当对毛桂芝的风险
承受能力等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与川诺3号产品的风险相匹配，确定是否为合格
投资者，同时还应当对川诺3号产品的投资去向进行告知，现四川信托公司未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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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向毛桂芝销售理财产品时向毛桂芝进行风险告知，也未提交充分
证据证明四川信托公司对毛桂芝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认知、风险偏好进行评估、
识别，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四川信托公司对毛桂芝告知了川诺3号产品的具体投资指
向，因此，在四川信托
公司未提交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的
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其履行上述适当性
义务的证据的情况
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四川信托公司应当赔偿毛桂芝的损失，退还本金并赔偿利息损失。

此外，《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了金融产品销售者在销
售金融产品时应当进行风险等告知
。本案中，四川信托公司在推销金融产品时，应该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与川诺3
号信托产品相关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合同的主要内容等重要事项，以使得毛桂
芝对所要投资的信托产品由足够的认识来做出投资决定。但四川信托公司并未履行
上述告知说明义务，故四川信托公司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关于应当退还的本金数额，毛桂芝与四川信托公司均认可2017年11月3日，四川
信托公司向毛桂芝汇款80万元为收益，2018年6月29日，四川信托公司向毛桂芝汇
款666666.67元为本金，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于2018年5月25日，四川信托公司
向毛桂芝汇款20万元，毛桂芝认为系收益，四川信托公司认为系本金，本院认为，
依据2018年5月25日，四川信托公司发布的公告
，其在公告中称为收益，故本院认定该20万元为收益。故四川信托公司应当向毛桂
芝退还本金3333333.33元。四川信托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
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

关于四川信托公司称涉案信托产品系圆融通公司向毛桂芝进行销售，因其未提交证
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无法采信。

判决：

四川信托向毛桂芝退还本金3333333.33元并承担利息损失。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信托上诉称，请求本
院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

                                    3 / 5



智行理财网
四川信托销售值得去不(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怎么样)

一审法院在四川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以后，毛桂芝否认信托合同上的签名为其本人
所签，并申
请对信托合同上的“毛
桂芝”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
由于信托合同约定了管辖条款，若信托合同中的签名为毛桂芝本人所签则需要依据
合同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权，若信托合同中的签名非毛桂芝本人所签则需要依据法定
管辖规则确定本案管辖权。
因此，就本案情形而言，鉴定意见的结论能否采纳或者说鉴定意见的结论是否可靠
、正当，一方面决定了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方式，涉及本案的程序问题；另一方面亦
有可能决定了本案实体权利义务的确定或者权利义务的内容，涉及本案的实体审理
内容。

由于本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而在程序审理阶段（管辖权异议阶段），一审法
院亦只能对鉴定意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从目前来看，鉴定意见只是在结论上表明
信托合同上的“毛桂芝”签名与样本上的“毛桂芝”签名并非同一人所签。在此情
形下，

。在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一审法院应对四川公司就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以及鉴定
人出庭的事宜进行合理安排并进行审理，以最终认定鉴定意见能否被采纳。在此过
程中，一审法院显然要阶段性的行使管辖权（即便鉴定意见的结论为同一人所签，
一审法院最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的结论认定其在现阶
段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四川公司就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可在实体审理阶段由一审
法院继续进行审查。

综上，四川公司的上诉理由在现阶段就本案特定情形而言，并不能成立，本院在二
审程序审理现阶段，亦无充足的理由直接否认鉴定意见的结果，无法认定检材中的
“毛桂芝”签名与样本中的“毛桂芝”为同一人所签。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现阶
段的处理结果并无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启示与总结：

无论是《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九民纪要》中均对受托人（包
括其他机构）的销售适当性义务提出较高的要求，投资者需完成风险测评、双录、
风险语句抄录等环节，“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宗旨，也为投资者维权保留较大
的空间。

信托合同中发生纠纷的管辖法院大概率为信托公司注册地，本案中四川信托也极力
要求将案件移送管辖至成都法院，有些目的不言而喻。笔者感叹到：如果本案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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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审理，是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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